附件

中山市化妆品企业质量体系提升三年行动工作任务清单（2026—2028年）

	一、政府部门

	序号
	具体工作内容
	工作措施
	完成时限

	1
	开展质量体系运行情况调研，建立共性问题清单
	组织对全市化妆品企业走访调研，重点围绕体系文件、生产一致性、原料合规、关键岗位履职、自查制度等，梳理共性问题
	2026年5月前完成调研及清单建立

	2
	推行“一企一策”精准帮扶
	建立对企指导台账，对儿童及特殊化妆品企业、中小规模企业推行“全面诊断+一企一策+效果评估”等措施，覆盖不少于10家重点企业
	到2027年底前覆盖不少于10家重点企业

	3
	强化关键岗位人员培训及考核
	将企业落实化妆品质量安全责任制、关键岗位人员履职情况纳入监督检查重点；保障监管人员每人每年不少于20学时质量体系培训；依托省局专家讲师团组织系统培训
	持续推进

	4
	建立风险交流机制，强化风险防控
	建立全市企业质量体系运行情况风险交流机制，依托现有化妆品质量安全风险会商制度，每季度至少召开1次风险会商会议；推进建立原料风险预警清单
	每季度一次；推进建立原料风险预警清单

	5
	推进分级分类与智慧监管
	完善分级分类管理办法，探索对信用好、体系优的龙头企业以非现场检查为主；在生产质量体系检查和风险预警领域探索智慧监管新模式
	持续推进

	6
	总结提炼典型经验
	在全市形成至少2个可复制、可推广的质量体系提升典型经验，通过现场观摩、案例发布等方式推广
	2028年底前

	二、企业主体（化妆品注册人、备案人、受托生产企业）

	1
	健全质量管理体系，落实关键岗位责任
	建立与生产规模、产品风险相适应的质量管理体系；建立“法定代表人-质量安全负责人-生产部门负责人”三级责任体系，开展全员分级培训
	持续推进

	2
	严格执行风险防控与自查制度
	落实注册备案审核、生产一致性审核、逐批放行、有因自查、年度体系自查；建立内部风险隐患员工报告机制
	按要求完成年度自查报告

	3
	配合精准帮扶，完成诊断整改
	开放生产现场及体系文件，接受专家全环节诊断，按指导意见修订制度文件
	按帮扶计划时间节点完成

	4
	推动数字化转型，发挥龙头引领
	加大数字化投入，建设智慧管控链条；学习借鉴完美公司、诺斯贝尔等龙头企业数字化转型经验；鼓励龙头企业主动分享先进经验
	持续推进

	三、社会组织（中山市化妆品行业协会、香山化妆品产业研究院等）

	1
	搭建交流平台，推广先进经验
	搭建企业间经验分享、信息交流的公共平台；通过组织现场观摩、发布典型案例、开展“企业家上讲台”等方式推广先进经验
	持续推进

	2
	开展精准帮扶，提供技术咨询
	采取“五步工作法”为中小化妆品企业提供质量管理体系诊断、评估、改进服务；支持香山研究院联合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开展原料风险物质评估研究
	持续推进

	3
	加强规范指引，开发培训课程
	探索研究原料源头把关、生产工艺控制等规范，开发质量体系提升及风险管理培训课程；面向企业负责人和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公益培训
	持续推进

	4
	建立风险信息通报机制
	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建立不定期风险交流机制
	持续推进


